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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各离厦交通查验点不再进行
离厦登记码查验的通知
岛外各区人民政府，市公安局、市交通局，翔业集团、厦门火车站：
经研究，决定调整我市部分交通管控措施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1、我市辖内各高速公路、国省干道离厦查验点不再查验离厦登记码和《疫情防控通行证》（红证），继续执行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、健康码绿码查验及测量体温等管控政策。
2、机场、火车站不再查验离厦登记码，继续执行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、健康码绿码查验及测量体温等管控政策。
本通知自2021年9月30日下午14:00起实施，请各相关单位通知各查验点做好调整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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